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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龍坪道前臨屋區及其以東的土地 

(編號 LS-SSP-0013 及 LS-SSP0012) 

改變土地用途事宜 

背    景:   
有關龍坪道前臨屋區及其以東的土地，政府有意改變土地用途，當區居民對於有關改變，有疑慮及擔

心，因為地理及道路設計問題，龍坪道交通一直困擾鄰近居民，如果再有大量車輛使用，相信對日後龍

坪道交通更影響深遠，鄰近居民要求政府必須有一套完善設計，並盡早落實，方可進行任何改變。 

 提    問: 

1. 請有關當局提供其根據什麼理由及數據認為現時龍坪道道路的設計及地理環境可以在不損害畢架

山花園居民出入現狀的前提下應付新地盤興建時及落成後的交通需求? 
2. 龍坪道是禁止 15 公噸車輛行駛的，倘有關土地日後施工，重型車輛(如泥頭車及混凝土車) 是否

毋須途徑龍坪道? 請證實這想法是否有誤；如何監管日後施工所產生噪音及環境污染? 
3. 計劃中政府擬就修訂【道路［工程使用及賠償］】條例而刊憲，請提供擬議修訂的內容及有關細

節予受影響的居民作諮詢用途； 
4. 政府在初步諮詢時曾提及在龍坪道兩端建設交通燈號，請提供詳情作諮訽用途； 
5. 暫且撇開畢架山花園居民的疑慮不提，在政府構思計劃時，會採取什麼具體措施避免工程車輛及

日後進出新發展區車輛在龍坪道造成交通擠塞及如何確保使用龍坪道的行人安全？ 
6. 如何監管日後施工所產生噪音及環境污染? 
7. 有關的計劃有什麼迫切性如原定時間表所顯示，要在年底前完成修訂大綱圖等的基本前期工作？ 

要   求: 
1.    就畢架山花園業主立案法團提出將路段由 LS-SSP-0013 通往 LS-SSP_0012 伸展至豐力樓的道路

的建議作出實質答覆; 
2.    將興建獨立道路/天橋出入新屋苑直接連接龍翔道東行西行方向(不經龍坪道)加入由發展商負責

列為土地發展的規劃條件，或由改府負責; 
3.    聽取居民意見，修訂後進行另一輪更全面的諮詢; 
4.    在規劃建議未得到受影響持份者的原則上支持之前，擱置有關引用【道路［工程使用及賠

償］】條例作刊憲、及向城規會申請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工作時間表，兩者皆押後處理。 
 
 

提交文件人:吳美、譚國僑、馮檢基、衞煥南、王桂雲、黎慧蘭、梁有方、官世亮、 

黃志勇、覃德誠 

提交文件深水埗區議會討論 

提交文件日期:2009 年 10 月 9 日 
 

附件:畢架山花園業主立案法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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